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文件


关于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相关事宜的公告
（2023）锐佑拓强清字第1号
致锐佑拓公司债权人、债务人、财产持有人、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出资人、经营清算组员、合同相对人及其他与锐佑拓公司破产有关利害关系人：
自然人股东袁永道以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自行清算为由，向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清算组对锐佑拓公司进行强制清算，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14日作出（2022）粤0113清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对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申请，并于2023年1月11日作出（2022）粤0113强清13号指定清算组决定书，指定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担任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为依法推进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本公告以下简称锐佑拓公司）强制清算工作，维护锐佑拓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公平清理债权债务，接受人民法院指导和监督，指导有关方面参与锐佑拓公司强制清算程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等规定，现将锐佑拓公司强制清算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告锐佑拓公司清算组职责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锐佑拓公司清算组履行以下职责：
1、 清理锐佑拓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2、 通知，公告锐佑拓公司债权人债权申报等清算事宜；
3、 处理与清算有关的锐佑拓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4、 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锐佑拓公司税款；
5、 清理锐佑拓公司债权、债务；
6、 处理锐佑拓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7、 代表锐佑拓公司参与相关民事诉讼活动。
8、 完成法院依法指定的其他事项。
二、公告锐佑拓公司清算组联系方式
案件主办：刘宇航 18218441980（微信同号）；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30；
办公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南路123号金汇大厦27楼；
三、公告锐佑拓公司破产文件送达和获取方式：
1、《送达地址确认书》：清算组将酌情采取纸质、电子两种方式将锐佑拓公司破产文书送达至债权人确认的收件地址或邮箱；
2、《债权人会议微信群》：债权人在申报债权时应填写接收文件通知的微信号，清算组将根据微信号将债权人拉入锐佑拓公司债权人微信群；
3、《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关于锐佑拓公司清算公告、清算文书将在该网进行公开，相关人员可进入官网搜索锐佑拓公司即可查阅；
4、《中审众环清产团队GD》微信公众号：相关人员可关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广东分所微信公众号，接收锐佑拓公司清算相关信息。
四、公告债权人关于锐佑拓公司债权申报指引
1、债权人应当于2023年3月1日之前备齐债权申报材料到清算组办公地址以书面或直接通过邮寄方式申报债权。（邮寄申报的，请采用邮政EMS，申报时间以寄出债权申报资料邮政公司盖戳时间为准）逾期未申报的，可以在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分配的，不再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债权人未依法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2、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以下资料：
（1）债权登记表；（2）《债权申报材料接收凭证》；（3）《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4）证明债权的有关证据材料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文书、合同协议、会计凭证、银行单据、利息计算过程等）；（5）申报主体证明材料：债权人为自然人的，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债权人为法人的，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6）申报主体委托代理人参与破产程序的，需提交授权委托材料：授权委托书原件、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3、以上证据材料的原件请在债权申报时提交给清算组现场核对，经核对无误后退回。采取邮寄方式申报债权的，应将证据原件扫描后发1137484021@qq.com供清算组核对。同时，债权计算过程也请一并发前述邮箱供清算组复核。
4、债权申报资料中的电子模板可在13244848855@163.com邮箱草稿箱下载（密码：ZSZHGLR2019，请勿删除模板格式和修改密码）。
5、锐佑拓公司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做债权申报，由清算组调查后列出清单予以公示。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请与锐佑拓公司存在劳动争议的债权人到清算组处予以登记。
6、锐佑拓公司所欠债务尚未到期的，在锐佑拓公司破产受理日即2022年4月14日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锐佑拓公司破产受理日即2022年4月14日起停止计息。
五、公告锐佑拓公司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之规定》，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锐佑拓公司的债务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持有锐佑拓公司财产的相关人员，应当向清算组交付财产。
2、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规定，向锐佑拓公司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使锐佑拓公司受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
3、债务人限期内拒不履行清偿义务，清算组将依法予以追索。财产持有人拒不交付财产的，清算组将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包括搜查、强制交付在内的强制措施。
六、释明锐佑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清算组员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五条之规定，锐佑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清算组员在锐佑拓公司强制清算程序期间应承担下列义务：
（1）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薄、文书等资料；
（2）根据人民法院、清算组的要求进行工作，并如实回答询问；
（3）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离开住所地；
（4）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清算组员。
2、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十六条，锐佑拓公司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后，锐佑拓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清算组员从锐佑拓公司获取的绩效奖金、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和其他非正常收入，以及利用职权侵占锐佑拓公司财产的，应自本公告之日15日内主动向清算组返还。除利用职权侵占锐佑拓公司财产外，因返还绩效奖金、工资性收入和其他非正常收入由清算组作破产债权或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标准处理。
3、锐佑拓公司应自破产申请受理日即2022年4月14日起停止清偿债务。
4、锐佑拓公司应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配合清算组接管锐佑拓公司，包括向清算组完整移交锐佑拓公司印鉴、证照、财产、财务资料和其他应属锐佑拓公司的资料及财产，将锐佑拓公司营业事务交清算组管理。锐佑拓公司不得转移、隐匿财产。
5、锐佑拓公司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经营人员应当向清算组说明锐佑拓公司情况，并接受人民法院、债权人的询问。
七、释明锐佑拓公司出资人的法律责任及义务
1、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二条，锐佑拓公司的出资人若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应自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锐佑拓公司履行缴足出资的义务，否则清算组将依法追索。出资人以出资期限未届满或超过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之规定，锐佑拓公司的股东单位若掌握锐佑拓公司印鉴、证照、账册、财产、经营报告、股东会资料及其他资料，应于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协助向清算组移交。
清算组将依法履职、勤勉尽责，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以维护锐佑拓公司及其债权人合法权益为目标，依法推进锐佑拓公司强制清算工作。同时，清算组敦促依法负有义务的相关人员履行相关义务，配合人民法院、清算组的工作。欢迎相关人员向清算组提供锐佑拓公司财产线索。
特此公告。
                                广州锐佑拓商务服务有限公司清算组
                                       二〇二三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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